
为何定损差异如此之大？ “核心因素有

两个， 一是定损机制有待完善， 另一个是价

格标准有待统一。” 陆晓峰指出。 比如对于

需要拆解机动车进行损失确定的事故中， 保

险公司往往仅在现场未拆解情况下进行外部

表面定损， 致定损金额与实际损失差距较

大， 被保险人难以接受。 此外， 保险公司与

第三方机构依据不同的机动车配件价格数据

库也是导致机动车损失金额差异的另一个原

因。

“案件审理中我们发现， 某些评估机构

在机构资质、 评估程序、 评估结论等方面存

在不规范现象。” 法院审理中发现， 目前，

车损鉴定机构的资质标准并不统一。 一方

面， 发证单位和登记机关众多， 有中国价格

协会颁发的 《价格评估机构资质登记证书》；

也有经司法鉴定行政部门认证认可纳入 《国

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 另一

方面， 鉴定机构的资质范围不一， 有的鉴定

机构资质范围包括“法律诉讼、 司法鉴证公

证”； 有的鉴定机构列明机构类别为综合涉

诉讼类， 资质范围为“从事当事人委托的涉

诉讼财物价格评估”； 还有的评估机构经营

范围仅登记为“价格评估”， 并未取得主管

部门批准和价格评估机构综合涉诉讼资格。

此外， 鉴定人的资质认定也存在多样化

的情形。 目前审理的案件中， 对鉴定人员的

资质认定标准繁多， 如：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认证资质的保险公估人员、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认证的汽车

碰撞估损领域汽车估损师、 上海市价格协会

认证的车损价格评估职业资格等等。 有保险

公司反映， 因能力欠缺、 品行不端被其开除

的评估人员却出现在第三方机构的评估结论

上。 由于现有评估机构的设立、 经营没有强

制规定， 评估人员职业资质亦无统一行业标

准， 法院难以通过规范的标准从主体上判断

评估报告的效力。

经调查， 鉴定评估领域中， 除司法鉴定

行政部门认证认可的鉴定机构需经其审核登

记外， 其他鉴定机构在工商登记部门进行备

案或取得行业协会认证即可执业。

鉴定资质认定难 评估报告公信力存疑

此外， 法院发现， 被保险人委托第三

方机构大多通过“小广告” “黄牛” 等途

径进行。 由于目前鉴定市场鱼龙混杂、 良

莠不齐， 甚至有的“鉴定黄牛” 主动联系

被保险人提供起诉、 鉴定等“一条龙” 服

务。 一些不正规的鉴定机构很可能从中获

得不法利益。

法院在审理中发现， 某一律师事务所

代理的一批涉机动车损失保险纠纷案件

中， 诉讼呈现“套路” 模式： 该律师事务

所代理的财产保险类案件中， 被保险人自

行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评估意见损失金

额畸高， 均与机动车保险金额相差无几。

庭审中， 当保险公司对评估结论提出异议

时， 被保险人代理律师均表示同意重新鉴

定， 待法院指定其他鉴定机构重新鉴定

后， 双方达成调解或依重新鉴定结论的金

额判决。

不难看出， 这类涉机动车损失的财产

保险类案件中很可能已经形成第三方机

构、 汽车修理厂、 代理人之间贯穿案源、

举证、 起诉、 鉴定等环节的灰色产业链

条， 不法分子待评估报告、 维修清单、

发票等一整套“证据链” 完备后向保险

公司起诉理赔。 即使有的鉴定结论价格偏

高， 但保险公司难以找出鉴定程序和实体

存在瑕疵， 司法程序中也难以逾越鸿沟对

行业乱象进行清理。 最终将导致鉴定机构

过高估价， 进而推升保险行业赔付金额及

赔付率， 继而让被保险人承担更高参保成

本， “黄牛” “行霸” 从中获利的恶性循

环。

疑存“一条龙”

灰色利益链

因此， 静安法院建议， 在现行法律法

规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规范鉴定机构的主

体资质、 市场准入、 执业规则、 监管方

式、 惩戒措施等内容， 并跟进出台相关实

施细则， 加强立法层面对鉴定行业的规

制。

法院还建议， 创建机动车鉴定信息共

享平台， 适当增加被保险人对机动车定

损、 维修， 以及保险公司对第三方机构鉴

定、 维修的知情权、 选择权与介入权。 同

时呼吁， 要严厉打击鉴定行业“黄牛”

“行霸”。 建议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可重点提

示其通过正规途径进行车损鉴定， 保险同

业公会及相关部门亦可通过定期公开鉴定

机构“白名单” “黑名单”， 防止被保险

人被蒙蔽。 另外， 呼吁上海司法部门、 银

保监局开展的整顿司法鉴定行业打击司法

黄牛一系列行动， 重点排查隐患单位， 防

范不法利益产业链， 打击“黄牛” “行

霸” 等不法分子从中牟利的行为， 进一步

规范司法鉴定活动。

建议立法予以规制

建“黑、白名单”制度

一般情况下， 机动车保险事故发生后， 保

险公司首先会对机动车损失情况进行查勘定

损， 被保险人按照定损金额修理后向保险公司

理赔。 对于小额的机动车损失， 保险公司定损

即行赔付。 但是， 正因为双方在定损金额上经

常无法达成一致， 才不得不向法院起诉， 导致

此类案件频发。

“我们在审理中发现， 绝大部分案件中，

原告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的机动车损失金额与

保险公司自行定损的机动车损失结论差距甚

大， 个别案件甚至相差达十几倍。” 静安区法

院金融审判庭庭长陆晓峰告诉记者， 以差额最

大的案件为例， 第三方机构评估机动车损失金

额为 143500 元； 保险公司因仅进行了外观定

损， 定损金额为 9151元， 差距达十几倍之多。

后经协商， 保险公司同意支付原告 85000 元调

解结案。

白皮书中对具体数据进行了分析。 以静安

法院审结的 157 件保险公司曾提交 《定损报

告》 的案件为样本， 第三方机构评估损失金额

与保险公司定损金额差额小于一倍以下的案件

12 件 ， 仅 占 样 本 数 的 7.64% 。 而 差 额

101-200%的案件 42 件， 占样本数的 26.75%；

差额 201-300%的案件 47 件， 占样本数的

29.94%； 差额 301-400%的案件 17 件， 占样本

数的 10.83%； 差额达 401-800%的案件 25 件，

占样本数的 15.92%； 差额超过 800%的案件 14

件， 占样本数的 8.92%。

此外， 在 273件财产保险类案件中， 重新

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案件占比约三分之一， 为

85 件， 较 2017 年的 60 余件增加了近 50%。

而这 85 件重新鉴定案件里， 均认定以重新鉴

定确定的机动车损失金额作为保险公司赔付标

准。

多数定损差额超1倍

最高金额差十几倍

白皮书发布当天， 静安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了一起涉及机动车损失鉴定的财产保险案件。

2019 年 1 月 5 日， 原告驾驶员夏某驾车

与案外人车辆发生交通事故， 导致车辆受损，

经交警部门认定， 夏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事故

发生后， 夏某及时向被告某保险公司报案， 但

保险公司不履行定损义务。 夏某委托有资质的

第三方对车辆进行评估， 评估金额为 25.63 万

元， 并产生施救费 9500 元， 评估费 4700 元，

共计 27万余元。

夏某认为依据保险合同约定， 保险公司理

应承担赔偿责任， 双方对损失金额协商不成，

夏某向静安法院提起诉讼。 因保单金额为 23

万余元， 被告对原告主张的评估金额提出异

议， 申请司法鉴定。 经司法鉴定， 车辆评估金

额为 19.77万元。

经法院开庭审理并庭后调解， 原被告双方

达成调解协议， 被告某保险公司同意赔偿原告

19.3万元。

车损定损金额协商不成

车主与保险公司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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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定损14万 保险只定9000元
机动车损失鉴定行业乱象频发 疑存“一条龙”灰色利益链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第三方定损 14 万元， 保险公司只定 9000 元， 差距达十几倍之多。 记者近日从静安区人民法院获

悉， 2016 年至 2018 年 3 年间， 该院受理的涉机动车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数量呈上升态势， 其中涉
机动车损失鉴定案件占绝对多数， 争议焦点往往都在定损上。

2018 年静安法院受理的 318 件财产保险类案件中， 涉机动车损失鉴定的案件 273 件 （其中约 25%

为单车交通事故案件）， 占全部财产保险类案件受理数的 85.85%。 保险类案件结案诉讼标的金额 2018

年增至近 9,500 万元， 比 2016 年上涨近 3 倍。 案件平均诉讼标的金额从 2016 年的 10 万元左右激增至

2018 年的 24 万余元。

据静安法院近日发布的 2018 年度金融案件审判白皮书指出， 伴随案件数量的增多和审理中相关问
题日益突出， 机动车损失鉴定、 机动车维修等行业存在的规则漏洞、 诚信缺失、 监管模糊等现象逐渐引

起法院关注， 甚至发现可能存在灰色利益链， 不法分子涉嫌通过诉讼牟取不当利益， 极大扰乱法治建设

和营商环境。

金融审判白皮书发布会现场 通讯员 李弘宇 摄

交通事故中受损车辆 记者 王湧 摄


